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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关于

刘志贞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二塘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刘志贞同志任象山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象山区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周继颖同志任象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龙莹同志任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门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唐钲荣同志任象山区财政局副局长；

李伟民同志任象山区科技和园区管理局副局长，免去其象山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象山区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主任（兼）职务；
免去杨明钧同志的象山区教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黎新化同志的象山区科技和园区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韦志军同志的象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（保留正科长级）职务；

免去李永龙同志的象山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唐荣双同志的象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免去申早霞同志的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职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30日
此件公开发布
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30日印

PAGE  

